
 

主要國家(地區)對我國國際、國內駕駛執照態度一覽表 

亞西地區 (我國法規不允許持外國國際駕照換領我國駕照，須持外國駕照換領我國駕照)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土耳其 

使用期限：6 個

月(自入境日起算

，併同我國護照

及有效駕照使用) 

否 

1. 依據土耳其核發

駕照主管機關內

政部「人口暨國

民事務局」官網

資訊顯示，外國

人(包含我國人)

可在土耳其使用

國際駕照開車，

期限為自入境日

起算六個月；惟

倘超過者，須取

得土耳其駕照。 

2. 目前在土國使用

我國核發之國際

駕照開車，均獲

執法單位承認無

虞，執行上迄無

排除適用之情形

。 

否 否 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巴林 
使用期限 3 個月 

V 限小型車 
 

須併持國際駕照及

我國駕照，支付必

要費用並通過視力

檢查後，方可免試

換照。 

 

鑑於我國駕照僅有中

文資料，爰無法逕於

巴林使用。 

 

V 限小型車□同等車輛 

V 機車(限輕型機車)    

 

持我國駕照者於申獲

巴林身分證 (CPR)後

可攜我國護照至駐巴

林代表處申請駕照英

譯驗證，再持護照及

英譯本至巴林監理機

關支付必要費用並通

過視力檢查後，方可

申請免試換照。 

以色列 

 

使用期限 12 個

月(之後須取得以

國駕照) 

 

V 限小型車 

V 機車 

V 大型重機 

V 大貨車 

  

V 限小型車 

V 機車 

V 大型重機 

V 大貨車 

使用期限：12 個月(之

後須取得以國駕照) 

V 限小型車 

V 機車 

V 大型重機 

V 大貨車 

( 在以色列之我國國

人，年齡及居停留條件

符合以色列法律規定

者，持我國合法機車、

小型車、大貨車駕駛執

照，得免筆試、免路考

申請換發以色列相對應

之駕駛執照，申請者原

駕照於審驗後發還。) 

以色列駕駛執照之以

色列國民，年齡符合

我國法律規定者，取

得經許可停(居)留 6

個月以上之證明(件)

者，得於入境之翌日

起依平等互惠原則，

提供駕駛執照譯本及

驗證、通過體格檢

查，並支付所有必要

費用，得免筆試、免

路考換發相對應之駕

駛執照，申請者原駕

照於審驗後發還。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科威特 

使用期限：30 天

或 60 天(依據入

境簽證停留期限) 

 

V 限小型車 

V 汽車 

我國公民可於訪問

停 留 科 國 期 間

(Visitor)，持有效之

國際駕照租車或駕

駛自用客車。 

否 否 

持科國有效居留證之

外籍人士，除符合特

定條件外，均需依規

定通過筆試及路考，

方能取得當地駕照。 

卡達 

使用期限：不得

超過 6 個月 

 

V 限小型車 

V 汽車 

我國公民可於訪問

停留卡達期間，持

有效之國際駕照租

車或駕駛自用客車

，惟不得超過 6 個

月。 

否 否  

阿 拉 伯 聯

合大公國 

可 

V 限小型車 

使用期限：僅限

持觀光簽證入境

者在停留期限內

租車使用。 

否  否 否  

伊朗 

可(僅限持短期商

務簽證或觀光簽證

入境者在停留期限

內租車使用。) 

否  否 否 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阿曼 

可(須攜帶國內駕

照備查) 

V 限小型車 

否 

使用期限：3 個月。

持觀光簽證入境期

間，可使用我國國

際駕照租用懸掛紅

色車牌之出租車輛

。 

否 否  

俄羅斯 

使用期限：自抵

俄起半年內可使

用 

V 限小型車 

否 

倘外籍人士抵俄超

過半年，在俄駕車

須持俄國駕照。包

括駐處在內之外國

駐俄外交人員及眷

屬均無法免試換照。 

否 否 

俄國政府通案不承認

外國政府核發之駕

照，外國公民須通過

筆試及道路駕駛考

試，始能獲發俄國駕

照。 

 

約旦 

承認我國國際駕

照，但駕車時仍

須同時持有我國

內駕照，我國內

駕照發照期限須

滿一年，方可於

約旦駕車。 

否  

不可直接使用我國駕

照，須換當地駕照 

 

持本地居留證者可持我

國有效駕照併其中譯本

及照片等申請文件，向

交通局申請免試換照。 

免試換照須持有當地

居留證。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黎巴嫩 

承認我國國際駕

照，但駕車時仍

須同時持有我國

內駕照，我國內

駕照發照期限須

滿兩年，方可於

黎巴嫩駕車。 

 

可，須有當地

居留證 

使用我國際駕照、

黎巴嫩居留證、醫

療報告、租屋證明

或契約及 3 張證件

照可免試申換黎巴

嫩當地駕照，效期

一年，倘未及於到

期前一個月內申請

換發則無法更換。 

否 否  

敘利亞 

承認我國國際駕

照，但駕車時仍

須同時持有我國

內駕照。 

入境逾一年比

照當地人駕車

規定，須參加

當地駕駛筆試

及路考，換發

當地駕照，方

可駕車。 

 否 否  

伊拉克 可 否 

當地治安狀況不

良，不建議外國人

自駕。 

否 否  

蒙古 否 否  否 不可免考換照 

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

締約國公民可免考換

照 

沙 烏 地 阿 可 否 不換發當地駕照， 否 可 需赴醫院驗血型及視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
免考換照 

(可打 V) 
相關規定 

拉伯 僅可使用 1 個月 力 

巴基斯坦 否 否  否 否  

 



 

主要國家(地區)對我國國際、國內駕駛執照態度一覽表 

非洲地區 (我國法規不允許持外國國際駕照換領我國駕照，須持外國駕照換領我國駕照)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史 瓦 帝 尼

王國 
可 可  否，須換照 

可免考換照，須先經駐

館驗證英文譯文與原文

相符，無效期限制。 

V 同等車類(以譯本為

主) 

 

莫三比克 可 否  否，須考照 否  

奈及利亞 

不可 

(短期赴奈國商旅

者雖可使用國際

駕照 1 個月，惟

奈國交通基礎建

設不佳、交通壅

塞、駕駛逆向、

爭道及闖紅燈等

亂象頻仍，復因

屢有真、假交通

警察藉機索賄或

詐騙，故建議短

期商旅者宜避免

否 

1. 依據奈國「國家

道路交通條例」

(the National Road 

Traffic Regulation)

第 82 條規定，任

何人不得使用外

國駕駛執照在奈

及利亞境內駕駛

任何車輛。 

2. 短期赴奈國商旅

者可使用國際駕

照 1 個月。 

否 否 

1. 依據奈國「國家

道路交通條例」

(the National Road 

Traffic Regulation)

第 82 條規定，任

何人不得使用外

國駕駛執照在奈

及利亞境內駕駛

任何車輛。 

2. 年滿 18 歲以上取

得奈國永久居留

資格者，須通過

奈國駕駛執照考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駕駛車輛，以維

護自身安全。) 

試始能獲發奈國

駕照。 

迦納 
可 

使用期限 1 年 
否 

預計在迦納停留逾 1

年者，須參加迦納駕

駛執照考試取得當地

駕照。 

否 否 

1. 年滿 18 歲以上且

取得迦國居留資

格，且居留證效

期超過 3 個月

者，須通過迦納

駕駛執照考試始

能 獲 發 迦 納 駕

照。 

2. 駕照效期 2 年，

屆 期 須 申 請 換

發。 

賴比瑞亞 
可 

使用期限 1年 
否 

預計在賴比瑞亞停留

逾 1 年者，須參加賴

國駕駛執照考試取得

當地駕照。 

 

否 

(須同時持有有效國際

駕照才可使用) 

否 

年滿 18 歲以上且取

得賴國居留資格者，

須通過賴國駕駛執照

考試始能獲發賴國駕

照。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布 吉 納 法

索 

我國國際駕照不

可在當地直接使

用，須併法譯文

經『驗證』後，

才能獲布國承認

並使用於當地。 

持我國國際

駕照經「驗

證」後，繳

4 張照片及

規費，得免

考換發布國

駕照。 

 

所換發之布國駕照效

期為永久有效，惟原

國際駕照應由布國「

運輸服務處」保管至

離境時持所換發之布

國駕照換回。參閱布

國交通法規第 13 條

第 2 項及第 14 條第

1 項。 

我國駕照須經「驗證」

後始能獲布國承認。 
可 

可至布國各地「運輸

服務處」免費、免照

片申請效期 4 個月不

得延期之許可證，惟

「運輸服務處」得對

發給之效期設定條

件。 

 

 

南非 

可。其使用效期

視國際駕照上註

明之有效期限為

止。 

1. 我國國際

駕照不可

直接更換

為南非當

地駕照。 

2. 國人赴南

非短期工

作/居留使

用國際駕

照者必須

併持我國

國內駕照

及英譯本

使用。 

 否 否 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3. 前項之駕

照英譯本

須經我駐

南非代表

處或駐開

普敦辦事

處驗證。 

安哥拉 

可。我國際駕照可

於該國使用，效期

僅有45日。 

我國國際駕

照持有人在

該國停留超

過 45 天者，

須參加筆試

與路考取得

該國駕照。 

 否 否  

馬拉威 

可，使用期限以國

際駕照上註明之有

效期限為限。 

否  否 否  

馬 達 加 斯

加 

可，使用期限以國

際駕照上註明之有

效期限為限。 

否  否 否 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模里西斯 

可，使用期限以國

際駕照上註明之有

效期限為限。 

否  可，僅准使用 4 週。 否  

賴 索 托 王

國 

可。 

1. 我國國際駕

照不得逕行

更換成賴國

駕照； 

2. 國人倘持我

國國際駕照

，同時須攜

帶國內駕照

備查。 

否  否 否  

利比亞 承認我國國際駕

照 
否 

當地治安狀況不良，

不建議外國人自駕。 
否 否  

埃及 

入境 3 個月內可

持國際駕照駕

車，但駕車時仍

須同時持有我國

內駕照以供複

驗。 

 

入境逾 3 個

月比照當地

人 駕 車 規

定，須參加

當地駕駛筆

試及路考，

換發當地駕

否 否 否 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照，方可駕

車。 

查德 可 否 

1. 國人可持我國國

際駕照短期於查

德駕車。 

2. 國人在查德使用

國際駕照須併持

我國國內駕照及

法文譯本使用。 

3. 前項之國際/國內

駕照及其法文譯

本必須經我駐法

國代表處或駐普

羅旺斯辦事處驗

證後方可使用。 

否 否 

觀光客停留時間倘長

於 3 個月，將被視為

居留，另須通過該國

駕照考試始能取得該

國駕照。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剛 果 共 和

國(布拉薩) 
可 否 

1. 我國人可持我國

國際駕照短期於

剛 果 共 和 國 駕

駛。 

2. 國人在剛果共和

國使用國際駕照

必須併持我國國

內駕照及法文譯

本使用。 

3. 前項之國際/國內

駕照及其法文譯

本必須經我駐法

國代表處或駐普

羅旺斯辦事處驗

證 後 ， 方 可 使

用。 

否 否 

持我國駕照國人於當

地取得居留權後，須

通過該國駕照考試。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聖 多 美 普

林西比 
可 

1. 准予入境

聖國 3 個

月內短期

使用。 

2. 申換聖國

駕照必須

繳交 2 張

照片及規

費 約 88

美元。 

  

可，承認，惟駕照須

有效並經翻譯及驗

證。 

1. 准予入境聖國 3 個

月內短期使用，惟

駕照須有效並經翻

譯及驗證。 

2. 至公共工程部交通

司換取 1 年效期之

聖國駕照(須繳交 2

張照片及規費約 88

美元)。 

 

 

象牙海岸 
可(未有居留證前

可使用) 
可免考換照 

1. 須持經我駐象牙

海岸代表處驗證

之 國 際 駕 照 申

請。 

2. 象國民眾開車習

慣搶道並鳴按喇

叭及閃車頭燈示

警，加上道路分

隔線經常模糊不

清，不熟悉此間

開 車 習 慣 的 國

人，特別是短期

不可直接使用，需持

國際駕照或更換成象

國駕照 

可免考換照 

1. 須持經我駐象牙

海岸代表處驗證

之駕照(需譯成英

文 / 法 文版 ) 申

請。 

2. 象國民眾開車習

慣搶道，並鳴按

喇叭及閃車頭燈

示警，加上道路

分隔線經常模糊

不清，不熟悉此

間開車習慣的國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來象停留者，宜

避免自行開車，

以 確 保 自 身 安

全，遠離車禍糾

紛。 

人，特別是短期

來象停留者，宜

避免自行開車，

以 確 保 自 身 安

全，遠離車禍糾

紛。 

索馬利蘭 
承認，可免考換

照。 
V 汽車 

1. 可持我國國際駕照

及護照，填寫申請

表申請換照。 

2. 索國交通規則係

以左駕為準，惟

因市場多係日本

進口之右駕二手

車，不熟悉者建

議勿自行駕車。 

3. 索國路上罕有交

通號誌，多數道

路無鋪設柏油、

坑洞四佈且無分

隔線，民眾開車

逆向、隨意變換

車道及因細故路

中央臨停屬常態

不可使用   



 

國別(地區) 

外國對我國<國際駕照>使用情形 外國對我國<駕照>使用情形 

在當地使用情形 
(可打 V)  
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在當地使用情形 

(可打 V) 
免考換照 
(可打 V) 

相關規定 

，且多數民眾無

法以英語溝通，

倘不熟悉當地開

車習慣之旅客，

建議避免自行開

車，以免引發糾

紛。 

 

 


